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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办发运字〔2025〕30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“千企百城”

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第二批申报

和首批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，进一步发挥商标、专利等多种类

型知识产权组合效应，协同推进企业和区域商标品牌价值提升，

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知名商标品牌，按照《国家知识产

权局关于印发“千企百城”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方案（2023—

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国知发运字〔2023〕13号，以下简称《行动

方案》），现组织开展“千企百城”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第二批申

报和首批评估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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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开展第二批申报工作

（一）申报条件。

申报参加第二批“千企百城”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的企业、

区域商标品牌主体和商标品牌指导站，应符合《行动方案》所规

定的条件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优先申报。已参加首批行动的主

体，以及地理标志主体不参加本次行动。

（二）工作程序。

1. 申报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组织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有意愿的企业、区域商标品牌主体和商标品牌指导站，填写申报

材料（附件 1—3），申请参加第二批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。

2. 推荐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对申报主体的基础条件、申报

材料的真实性等进行审核，在规定的名额上限内，择优向国家知

识产权局推荐（附件 4）。

3. 复核。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复核及公示，确定参加第二批

行动的名单。

二、组织首批成效评估

（一）情况报送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

办公室关于公布首批参加“千企百城”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名

单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函运字〔2023〕1106号）公布的名单，组织

首批参加行动的企业、区域商标品牌主体和商标品牌指导站，填

写年度建设情况（附件 1—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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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总结评估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结合《工作方案》要求，

总结实施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的主要举措、成效和特色经验

（附件 5），推荐报送典型案例（附件 6）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根

据报送材料，对行动开展成效进行综合评估，利用各类平台、活

动广泛开展宣传，发挥引领作用，讲好中国商标品牌故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省级知识产权局认真组织，做好申报和总结工作，

于 9月 15日前，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

促进司。

（二）千企百城价值提升行动不是示范创建、评比达标、考

核等事项，不搞命名授牌、结果排名。请各地方严格落实为基层

减负要求，按照自愿原则组织各类主体参加，不得下达任务指标、

要求报送台账，不得异化为评比、考核、授牌等活动。

（三）请各地方以两批参加行动的主体为重点，加强联系指

导和服务，加大商标品牌建设和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协同推进力

度，加快打造一批以科技创新为支撑、专利产业化效果突出的企

业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范例和品牌经济发展高地。

附件：1. 企业商标品牌信息表

2. 区域商标品牌信息表

3. 商标品牌指导站信息表

4. 第二批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推荐表及推荐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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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成效总结表

6. 商标品牌价值提升典型案例推荐表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2025年 8月 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010—68036092

62089049 邮箱：ctbi@cta.org.cn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5年 8月 8日印发


